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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本位与城乡融合*

———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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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已形成以进城务工农民家庭为主体、在城市长期居

留但不落户的 “稳定性流动”格局。农民的流动决策和安排根植于 “家庭本位”的

行动伦理，旨在履行家庭责任与阶段性使命，随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呈现出规律性

差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安排，不仅维系了代际责任的延续，也契合了中国城乡

融合的渐进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正是在这种 “稳定性流动”的

家庭实践中逐步推进，其背后不仅体现出深植于家庭伦理的实践理性，也展现出融

合家庭选择与国家发展意志的家国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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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关系与 “中国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已进入人口城镇化阶
段。城镇化率自１９８０年的１９％上升至２０２４年的６７％。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制度环境，充分利用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比较优势。①

以政府主导、横向竞争为核心的理论范式是理解 “中国奇迹”的主流。② 但 “中国
奇迹”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长期稳定。考察世界各
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拉丁美洲、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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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后，经济发展后继乏力，收入分化程度加剧，相继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失序乃

至混乱的局面。导致这一发展困境的因素很多，① 其中经济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不

畅固然重要，但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关系的失衡也尤为关键。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始终得益于城乡关系的良性调整。总体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以渐进、分阶段形式展开的，可分为 “工业城镇

化”（１９８０—１９９４）、“土地城镇化”（１９９４—２０１２）和 “人口城镇化”（２０１２年至今）

三个阶段。工业化从农村起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

城”，城镇化速度落后于工业化。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大量农民离乡进入东部地

区务工，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金融 “三位一体”模式推进城市建设，中国进入

高速 “土地城镇化”，但也伴随着 “空城”现象的出现。２０１２年起中国推进 “新型

城镇化”，力图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和就地就近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解决好庞大流动务工群体的生计、居

住、落户问题，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的大计。然而，从２０２０年第

七次人口普查的情况看，乡城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仍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特征。

外出农民工是乡城流动人口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２０２３年农民务

工群体 （下称 “农民工”）总数超２．９亿，其中外出农民工１．７亿，规模一直

处于上升的趋势。② 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人口不但没有带来社会混乱，反而流动有

序、进退有据，在很大程度上既增强了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又增强了社会的稳

定性。

当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形成了 “稳定性流动”的格局。一方面，作为乡

城流动人口主体的外出农民工在规模和结构上保持了稳定性；另一方面，外出农民

工的流动模式也保持了稳定性，即常年在外务工，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形成城乡

两栖的状态。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仍以 “农民工”而非 “城市人”身份在城市

活动。大部分进城务工家庭并不急于在城市落户，而是在其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

段，考虑就业机会、子女教育、老人照料等因素，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灵活安排居住

和生活。这既不同于在城市地区落户定居，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原地生活，而

是一种逐步推进、阶段转化、代际更替的城市化路径。进城不等于居留、居留不等

于落户，常住也未必意味着和家乡的联系淡化或割裂。

中国人口流动保持如此之大的规模，持续如此之长的时间，这一现象的稳定性

应如何理解？一方面，制度和政策因素有重要的影响，如大城市购房限制、积分落

户等隐性壁垒。同时，农村土地权益能否保留也是农民衡量是否在城市落户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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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即使落户政策逐步放开，若难以确保在城市安居乐业，农民心中的壁垒也不
会在短时间内被完全打破。① 另一方面，制度和政策因素虽然重要，但难以完全解
释农民工群体的行动逻辑：为什么在制度逐步放开、经济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大部
分农民工仍选择城乡双栖而非城市落户？为什么面对同样制度约束的家庭会有不同
的流动安排？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厘清谁流动、谁落户，同时在制度、政策和经济机
会的条件之外，深入行动者的意义世界和价值取向，从文化和伦理层面理解中国乡
城流动的独特性。

理解城市和城镇的基础，就是深入理解农民的行动逻辑，这也有助于我们认识
“稳定性流动”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进城务工潮的出现，社会学者基于
田野和调查研究，对这一群体在城市地区的适应和融入问题进行了经验考察。② 以
往流动人口的研究重点在城市，有助于认识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
保障等方面遭遇的不平等对待，对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的社会公平
有重要价值，但其背后的假定是以农民工融入城市乃至定居落户为目的。这种假定
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农民流动群体以家庭为本位的行动主体性。③

相关社会学研究已经意识到家庭和观念视角对认识农民家庭以往返、两栖的方
式逐步进入城市的重要性，提出 “渐进式城镇化”“半城市化”“链式城镇化”等概
念。④ 有研究指出中国人口流动家庭化的趋势是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
果，⑤ 但是不同流动安排背后的原因仍然缺少深入的讨论，难以判断家庭化流动是
否意味着城乡双栖的终点。也有研究从传统文化入手，理解 “乡”的观念对农民在
城乡之间往返流动的重要性，认为农民工返乡有落叶归根的情感因素，但并未深入
到家庭层面理解返乡背后的行动逻辑。⑥

与此相关的是，重新挖掘 “家”的解释力，是近年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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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切入点。① 家是中国人社会生命的根源，也是中国文明延续传承的根本。② 社会
学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田野研究已注意到农民工行为的伦理取向，即他们最为关注的
并非个体的安定和前途，而是整个家庭的未来。③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浓厚且家庭边
界不固定，不同家庭成员有不同的理解，并与其生命历程密切相关。子女虽对父母
有很强的依恋，但在青年期会将父母视为束缚，有离家的强烈冲动，更关注自己的
未来发展；已婚夫妇通常将子女的抚育和教育作为自己的家庭责任，主要关注所属
的核心小家庭；老年人则将子辈、孙辈都看做自己的家人。除儿童以外，人们通常
“向下关注”，即把自己的后代看做自己的家人，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的边界
不断扩大。在此意义上，青年人的个体化倾向并不是现代的新变。中年人关注子辈、

老年人关注子辈孙辈的 “恩往下流”④ 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常规表现。实际上，自
己对子辈、孙辈的关注也是向父辈、祖辈回报的一种形式。在 “慈孝一体”的中国
文化中，对父母和祖先尽孝不但要奉养祭祀，更要养育出色的子女。费孝通认为，

中国人是将自己作为连接祖先与后辈、过去与未来的一个环节，⑤ 这是实现自己生
命意义的主要方式，⑥ 可将此称为 “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⑦ 即将家庭成员的安
定发展以及家庭的延续繁荣作为自己的生命责任或人生使命。

“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是此前研究在理解 “稳定性流动”格局时未能注意的关
键所在，构成了城乡双栖得以维系的重要纽带，也体现了中国城乡关系区别于其他
国家的独特文化特征。正是这种行动伦理，决定了农民工的居留、返乡、购房、落
户等关键决策归根到底是自己家庭使命的承担。个体步入家庭生活后，其行动选择
就始终围绕着家庭整体利益展开。在制度和经济的考量之外，不同流动安排是为了
家庭延续、以 “重心向下”的原则进行的具体实践。

承接于从 “家”出发的中国社会理论研究，本文将 “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引
入城乡关系的讨论。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人口普查资料、相关统计年鉴及微观调查
数据，用于对乡城流动格局及进城农民工流动决策和安排进行经验分析。此外，调
研团队自２０２２年起于云南弥渡、安徽潜山和江苏江阴开展农村家户调查，以家庭档
案的形式详细记录受访家庭的生命周期、家庭结构和务工经历。访谈的家庭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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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三地的四个村庄，访谈农户超过百户。结合这些访谈材料，我们从总体经验判
断和典型案例两个方面，站在农民的角度，将心比心地理解其流动行为和安排，揭
示其行为背后的伦理精神。

二、“稳定性流动”的大格局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城市化的主要途径，① 中国也
不例外。在进入人口城镇化阶段后，推进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破局之问是流动人口为何
仍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从结构层面认识乡城流动人口的特点。

（一）农村人口的结构与变化

农村人口既可以是依据户口类型划分的农业户籍人口；② 也可以是按照常住地
划分的农村常住人口。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民进城务工政策的放开，大量农民开
始进城务工，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居住生活，在农忙时节、逢年过节或家庭重大事件
时返乡。２０００年以来，家庭成员随迁政策的屡次调整推动了农民工家庭化流动的趋
势。外出农民工及随迁家庭成员构成农业户籍人口和农村常住人口之间的主要差别。

我们将这部分人口叫做 “农村流动人口”，③其结构和变化情况见表１。

２０２３年，农业户籍人口７．３亿人，其中常住人口４．８亿人，流动人口２．５亿
人。④ 农村常住人口中，以务农为主的农民约１．５亿人，以务工为主的本地农民工
约１．２亿人，⑤ 剩下的约２．１亿人是非劳动力人口，劳动力和非劳动力的比是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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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严谨起见，本文将离开农村户籍地、在外地流动的人口称为 “农村流动人口”，
和乡城流动人口有所区分。
农村常住人口中也包括少量城—乡流动人口，但规模很小。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２０年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城市户籍人口迁移至农村的比例分别为１．４１％和１．３４％。为讨论便利起见，
本文并没有基于城—乡流动调整。参见张耀军等：《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人口流动格局
及其解释———基于流向别的考察》，《人口研究》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农民和农民工群体也包括超过劳动年龄但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因此也包括部分６０岁
以上的老人。



外出流动人口中，农民工劳动力约１．７６亿人，非劳动力约０．７５亿人，两者的比是

２．３:１。外出非劳动力的主体是外出农民工的随迁家庭成员，主要是老人和孩子。

可以看出，农民工外出时，家庭非劳动力跟随外出的比例相对较小。

表１　农村人口结构的基本构成 （单位：万人）

年份
农业户

籍人口①

农村常住人口② 农村流动人口⑤

农民③
本地

农民工

本地

非劳动力④
总计

外出

农民工⑥

外出

非劳动力⑦
总计

２００８　 ８８６０５　 ３４９６０　 ８５０１　 ２６９３８　 ７０３９９　 １４０４１　 ４１６５　 １８２０６

２００９　 ８８３８４　 ３４０６１　 ８４４５　 ２６４３２　 ６８９３８　 １４５３３　 ４９１３　 １９４４６

２０１０　 ８８２７２　 ３２５３０　 ８８８８　 ２５６９５　 ６７１１３　 １５３３５　 ５８２４　 ２１１５９

２０１１　 ８８０８７　 ３０７７８　 ９４１５　 ２４７９６　 ６４９８９　 １５８６３　 ７２３５　 ２３０９８

２０１２　 ８７９０１　 ２９０４２　 ９９２５　 ２４７８０　 ６３７４７　 １６３３６　 ７８１８　 ２４１５４

２０１３　 ８７９１５　 ２７４９０　 １０２８４　 ２４４５０　 ６２２２４　 １６６１０　 ９０８１　 ２５６９１

２０１４　 ８８２３１　 ２６０７２　 １０５７４　 ２４２６２　 ６０９０８　 １６８２１　 １０５０２　 ２７３２３

２０１５　 ８３１３４　 ２４５４１　 １０８６３　 ２３６２０　 ５９０２４　 １６８８４　 ７２２６　 ２４１１０

２０１６　 ８１８６８　 ２２９５７　 １１２３７　 ２３１１４　 ５７３０８　 １６９３４　 ７６２６　 ２４５６０

２０１７　 ８０７１６　 ２１３８３　 １１４６７　 ２２８１８　 ５５６６８　 １７１８５　 ７８６３　 ２５０４８

２０１８　 ７９５８８　 １９９２０　 １１５７０　 ２２６１８　 ５４１０８　 １７２６６　 ８２１４　 ２５４８０

２０１９　 ７８４２９　 １８５４６　 １１６５２　 ２２３８４　 ５２５８２　 １７４２５　 ８４２２　 ２５８４７

２０２０　 ７７１０２　 １７１９２　 １１６０１　 ２２１９９　 ５０９９２　 １６９５９　 ９１５１　 ２６１１０

２０２１　 ７５２９２　 １５８００　 １２０７９　 ２１９５６　 ４９８３５　 １７１７２　 ８２８５　 ２５４５７

２０２２　 ７３８３５　 １５０４８　 １２３７２　 ２１６８４　 ４９１０４　 １７１９０　 ７５４１　 ２４７３１

２０２３　 ７２８８０　 １４９１４　 １２０９５　 ２０６９１　 ４７７００　 １７６５８　 ７５２２　 ２５１８０

　　　注：①总人口数×（１－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总人口数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自公安部公布数据。

②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③乡村就业人员－本地农民工。乡村就业人员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民工数量来自历年

国家统计局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于２００８年由国家统计局建立，主要在农民工

输出地开展。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６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分别

对应于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对乡村就业人员的定义为年末从业人员数量，主要依

据劳动力调查和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和修订。二者口径存在一定区别。如果按照年末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为

农民工，在多数年份少于农民工监测调查估计的人数，可能的原因是年末农民工从业的人数偏少。

④农村常住人口－乡村就业人员。

⑤农业户籍人口－农村常住人口。

⑥外出农民工数量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局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⑦农村流动人口－外出农民工。

２０１５年前农业户籍人口下降十分缓慢，几乎所有的减少都发生在２０１５年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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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们可以推断，２０１５年前常住人口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流动人口
的迅速增加而非户籍人口的减少，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城镇化率的提高主要是
靠农民进城务工而非进城落户。然而，２０１５年后农业户籍人口迅速减少了１．５
亿，同时期农村常住人口也迅速减少了１．３亿，而这个时期的农村流动人口的
规模却基本保持不变。

２０１５年后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增长与国家政策调整有关。２０１４年出台的 《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把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提高城镇化
质量的核心目标，国家同时出台相应政策推动农民进城落户。① 根据 “中国家庭金
融调查”２０１９年数据的分析结果，２０１５年 “农转非”人口中５３．９７％是由于城乡划
分调整和征地拆迁所致。② 从长期趋势来看，２０１５年之后农村流动人口由于就业和
家属随迁原因进城落户的比例虽然有所上升，但相较于政策原因导致的 “农转非”

而言，仍然较低。③

理论上，如果农村户籍人口的减少主要来自农村流动人口进城落户，那么流动
人口规模应该相应下降。但实际情况是２０１５年后农村户籍人口大幅减少的同时，流
动人口规模保持稳定。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仍然选择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保持流
动状态，而不是在城市落户定居，呈现出规模上的稳定性。

农村流动人口在结构上也具有高度稳定性。农村流动人口在２０１４年增长到最高
点，超过２．７亿，此后的十年中稳定在２．５亿左右。其中，外出农民工群体的数量
在２０１４年后相对稳定，跨年数量波动比例最高不超过３％，大部分年份在１％—

２％。可见，流动人口总体的变化主要是农村非劳动力人员外出导致的，尤其是农民
工的未成年子女或年迈父母。由于外出的性质是流动而非迁移，所以这个群体是否
外出主要取决于家庭的决策，而且这种决策会随着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其他一些情况
而发生变化，呈现出阶段性差异。

人口普查数据也能帮助我们强化外出农民工是一个 “稳定”主体的判断。根据

２０２０年人口普查汇总资料，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不满一年的流动人口为５３０９万，

这是新增流动人口的总量，其中乡城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体比例为６６．３％，约为

３５２０万。在此基础上，我们可根据相关数据推测２０２０年新增进城务工农民的数量

·４１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５年第１２期

①
②

③

如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推动１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
也有研究估计当年新增城镇人口中约５６％是城乡划分调整导致的户口 “农转非”所致。
但由于没有区分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因此难以直接判断农村户籍人口下降的原
因。参见史育龙等：《对我国城镇化速度及趋势的再认识》，《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８期；欧阳慧、李智、李沛霖：《“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变化趋势及政策含义》，
《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限于篇幅，相关统计表格未在正文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约为１４２９万人，① 根据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１９年到２０２０年外出农民工
的净减量为４６６万人。以此可以推断，在２０１９年就已经外出的农民工中，２０２０年

不再属于外出农民工群体的数量为１８９５万人。考虑到２０２０年外出农民工规模为

１６９５９万人，以此推断，每年新增和减少 （包括落户和返乡）的外出农民工数量约
为总量的１１．２％，８８．８％的外出农民工属于跨年、稳定地外出务工。此外，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离开户籍地三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规模为１．８３亿，占流动人口总数的

５６．６５％，而２０１０年这一比例仅为４４．２８％，反映出乡城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居留

而不落户的趋势在加强和延续。

（二）外出农民工的流动类型

外出农民工群体常年在城市居住，在城乡间往返，成为连接城乡的固定 “桥

梁”。这一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稳定群体进行分析，讨论他们的流动模式

和行动逻辑。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居住安排进行更细致的分类

和分析。

我们使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前身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流动人口监测调查”② 数据进行流动类型的区分。表２显示了外出农民工流动

的家庭类型。我们将数据限制为受访者是农村户籍且在城市社区常住的流动家庭，区

分为 “个人流动”“夫妻流动”“两代流动 （与未成年子女）”“两代流动 （与父母）”

“三代流动”“隔代流动”六类。由于数据限制，我们只能知道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的情况。

最主要的三种流动类型是 “个人流动” “夫妻流动”和 “两代流动 （与未成年子

女）”，三种类型所占比例的总和在大部分年度都超过了９０％。其他类型中，与父母

在一起的 “两代流动”稳定在７％—８％，“隔代流动 （祖父母辈与孙辈）”微乎其微，

有明显上升的是 “三代流动”，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８６％上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６．５６％，但是所

占比例仍然很低。从家庭的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 “家庭化流动”应该是这种类型，

即三代人都从农村迁入务工地，而不是在农村、城市拆分成两个或三个家庭。但在现

实中，三代人一起流动的情况大多是孙子女随迁后，父母因为要上班务工，祖父母或
外祖父母随迁以便照顾或陪读。等照顾、陪读任务完成后，祖辈就很可能返回农村。

这种流动可以被称为 “家庭化流动”，其并非移民意义上的 “家庭迁移”。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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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增乡城流动人口涵盖所有年龄，原因也比较多样。在全部流动人口中，由于工作就
业原因的流动人口规模为１．３１亿人，占全部流动人口比例为４０．６％。按照这个比例可
以推算出新增的农民工大致数量。
“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的针对流动人口群体的全国抽样调
查，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每年执行一次，涉及流动家户的家庭关系、成员信息等内容，历
年的样本量均在１０万户以上，是了解我国人口流动状况的重要资料，能够识别出不同
的流动家庭类型。



表２　外出农民工流动类型比例 （单位：％）

年份 个人流动 夫妻流动
两代流动 （与

未成年子女）

两代流动

（与父母）
三代流动 隔代流动 总计

２０１０　 ３１．２２　 ２５．５４　 ３４．２２　 ５．９９　 ２．８６　 ０．１６　 １００

２０１１　 ３０．５０　 ２２．４４　 ３８．３１　 ６．１５　 ２．４６　 ０．１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２　 ２７．１９　 ２１．４９　 ４０．１９　 ７．９１　 ３．１５　 ０．０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３　 ２５．９６　 ２０．２０　 ４３．２１　 ７．６７　 ２．８７　 ０．１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４　 ２４．０３　 ２１．６９　 ４３．０５　 ７．９３　 ３．２０　 ０．０９　 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９．５０　 ２４．２８　 ４１．９２　 ８．３６　 ５．７１　 ０．２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６　 ２２．３１　 ２２．９１　 ４０．９３　 ８．２２　 ５．４５　 ０．１９　 １００

２０１７　 ２３．５６　 ２２．２　 ３９．１３　 ８．３８　 ６．４７　 ０．２６　 １００

２０１８　 ２５．７７　 ２１．９２　 ３７．６５　 ７．７３　 ６．５６　 ０．３７　 １００

　　　数据来源：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历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家户类型比例的计算已

进行加权处理。

在三种主要的流动类型中，“个人流动”“夫妻流动”比例有所下降，“两代流动
（与未成年子女）”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幅度并不大。“个人流动”“夫妻流动”都是
偏 “个体化”而非 “家庭化”的流动类型，“个人流动”是个体离家外出，“夫妻流
动”是夫妻离家外出，将子女留在农村由祖辈照顾，这两种类型都是将原来农村的
“家”拆成了农村、城市的 “两个家”。由于不带子女，夫妻两人虽然都在外地打工，

但是可能不在同一地点，在这种情况下就有 “三个家”。由于夫妻子女不在一起，这
样的 “家”的流动性很强，所以经常需要定期、不定期团聚。

表２中农民工的流动类型占比最高的是 “两代流动 （与未成年子女）”，比例稳
定在４０％左右。未成年子女包括学龄前、义务教育阶段乃至高中阶段的子女。学龄
前子女随父母外出，大多是由于缺乏隔代照料的条件，而处于教育阶段的子女外出，

则主要是出于教育的考虑。最理想的情况是父母在务工地点获得较高收入或社会地
位，能够支持子女在务工地点就读较好的学校，但是这种情况大多数要求父母在当
地买房或落户。已经落户的家庭，不包括在表３中，所以表中家庭的状态是买房或
租房。根据针对集中流入地长三角地区的相关研究，子女随迁的概率受到流入地城
市入学门槛的强烈影响，也就是说，城市入学门槛越低，则子女随迁的概率越高，①

由此可以推断，大部分 “两代流动”的群体应该集中在地方城市而非核心或中心城
市。由于我们统计的 “外出”是 “本乡镇”以外，可以进一步推断，有相当数量的
“两代流动”是子女随父母一方 （以母亲为主）进入本地县城或本地市级城市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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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即 “进城陪读”：子女进县城或本地城市读书，父母一方陪读。①

基于前文分析，我们能够判断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目前已形成 “稳定性流动”的局

面，即进城务工的农民家庭处于不以安家落户为目的、相对稳定的城市居留状态。这

一格局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从群体构成看，外出农民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保持

长期稳定的外出状态；二是从流动模式看，他们并非以落户定居为目标，而是在务工

地与家乡之间有规律、相对稳定地往返流动。对于外出农民工家庭而言，“稳定性流

动”区别于传统的迁移定居模式，也不同于无序的人口流动，而是体现了家庭化流动

的阶段性特征。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流动安排———从青年期的 “个

人流动”到婚育期的 “夫妻流动”，再到子女教育期的 “两代流动”“隔代流动”，每

种流动类型都服务于特定的家庭功能需求。其中的原因需要以农民的视角，从流动行

为和安排的观念层面考察 “家庭本位”的行动逻辑。前文数据揭示的几个关键现

象———外出农民工群体的高度稳定性、家庭化流动的阶段性特征以及 “居留不落户”的

普遍选择———都指向农民工的行动并非基于个体理性，而是服务于家庭整体的长远考虑。

三、“稳定性流动”格局的成因：居留、购房、落户和返乡

农民工决策需要从 “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来理解。个人的流动决策始终服从

于家庭，重心是在完成所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使命。家庭使命可以理解为个

体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贯穿于个人生命历程。由于外出、留守和返乡是以家庭为

单位进行决策的，随着家庭结构和生命周期的变化，家庭成员在不同时间节点的流

动安排也相应调整。

对外出农民工来说，重要的长远决策可分成四个方面，即居留、购房、落户和

返乡。居留是当下的状态，在哪里购房是未来去向的表征，落户与返乡则是最为长

远的决策。

表３　分出生世代农民工在流入城市居留意愿的比例 （单位：％）

１９６０年之前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年及之后 总体

是 ７８．８２　 ７８．０３　 ８１．６８　 ８４．７２　 ７９．０７　 ８１．７７

否 ４．６５　 ３．８７　 ２．３６　 １．７６　 ２．８６　 ２．４７

没想好 １６．５３　 １８．１　 １５．９６　 １３．５３　 １８．０８　 １５．７５

总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数据来源：２０１７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流动人口监测调查”。农民工样本限定为农村户口、在城市社区

从事务工或经商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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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流动”格局形成的直接原因在于农民工居留和返乡决策所遵循的 “家庭

本位”行动逻辑。表３显示了农民工的 “居留”意愿。总体而言，超过８０％的农民工

会在当前地点居留。农民工的流动不是在城市、地区间的流动，而是有固定的居留

地，即 “点对点”流动。据２０２３年的全国统计调查，８６．３％的农民工表示 “非常适应

或比较适应本地生活”，①显示出很强的稳定性。从分出生世代的数据来看，不同年龄

段的人居留意愿有所差异，呈现出 “两头低、中间高”的形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８０
年代出生的人居留意愿相对更高，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及９０年代出生的人居留意愿相

对较低，“没想好”是否继续居留的比例也最高。从个体层面难以理解这种差异。表３
中的差异显示出的是 “家庭本位”的影响，我们结合表４进一步分析这一点。

表４　分出生世代农民工居留和返乡意愿的原因类别比例 （单位：％）

１９６０年之前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年及之后 总体

打算本地居留原因类别

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机会 ５．９６　 １０．８５　 ３０．７１　 ３０．３５　 １１．２１　 ２３．９４

家人习惯本地生活 ２６．４９　 １８．１３　 １０．６５　 ７．５１　 ６．７　 ９．９３

与本地人结婚 １．０１　 ０．５９　 １．２７　 ２．８３　 ３．１１　 ２．１３

收入水平高 １９．７７　 ２２．３９　 １５．８１　 １２．１　 １４．１１　 １４．９４

个人发展空间大 ９．７６　 １５．８４　 １８．３３　 ２３．１　 ２９．１５　 ２１．７４

积累工作经验 ２．２８　 ４．６１　 ５．１７　 ７．０３　 １６．０４　 ７．８３

社会关系网在本地 ４．６９　 ４．５４　 ３．６５　 ４．１８　 ３．６１　 ３．９８

城市生活保障和条件好 ２１．０４　 １６．６５　 １０．０４　 ８．２　 ９．９８　 １０．３５

其他 ９　 ６．３９　 ４．３９　 ４．６８　 ６．０９　 ５．１６
总计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总计 （Ｎ） １５７８　 ９１２３　 ２１２３３　 ２９０１７　 １４３１０　 ７５２６１

打算返乡原因类别

照顾老人／小孩 ４．７１　 ３０．１１　 ４０．４７　 ３９．７３　 １９．６４　 ３２．０２

家庭团聚 １．１８　 １．６６　 ２．０９　 ３．５１　 ８．９３　 ３．５４

结婚生育 ０　 ０　 ０　 ２．４３　 １０．７１　 ２．５５

家庭劳动力需要 ２．３５　 ３．０４　 ３．０２　 ２．４３　 １．４３　 ２．５５

个人就业 ８．２４　 ２３．７６　 ３１．６３　 ３８．３８　 ３６．７９　 ３１．０４

年龄和身体原因 ６５．８８　 ２７．０７　 ９．７７　 １．３５　 ２．１４　 １３．５６

适应家乡生活 ８．２４　 ８．２９　 ７．２１　 ６．７６　 ８．９３　 ７．７３

其他 ９．４１　 ６．０８　 ５．８１　 ５．４１　 １１．４３　 ７．０１
总计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总计 （Ｎ） ８５　 ３６２　 ４３０　 ３７０　 ２８０　 １５２７

　　　注：表中阴影部分表示各出生世代打算本地居留和打算返乡原因类别中占比最高的原因。

数据来源：２０１７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打算本地居留和打算返乡原因划分

基于调查选项进行归类调整。农民工样本筛选条件同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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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显示了分出生世代的农民工居留和返乡的原因。我们可以将农民工分成老
年 （“６０后”及 “５０后”）、中年 （“７０后”及 “８０后”）、青年 （“９０后”）三个

群体来考察其观念特征。综合来看，居留的主要原因是子女教育、个人发展、收入

水平、家人习惯本地生活和城市生活条件。但是分出生世代来看，这些原因实际上
“分属”不同的群体。

对青年农民工来说，他们居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个人发展空间大”，他们大多

没有成家立业，一般从自己出发考虑问题。对中年农民工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
“子女教育”。他们的子女正在抚育期或教育期，务工地点都在城市或东部发达地区，

教育资源好，这是他们居留最强烈的动机；老年农民工群体中，“６０后”正面对子

女的婚育期，为子女购房压力大，城市 “收入水平高”是他们选择继续居留的最主

要原因；如果子女已经婚育，他们也要担负隔代抚养的责任，需要和家人住在一起，

“家人习惯本地生活”成为他们居留的又一主要因素。“５０后”已步入老年，若不能

返乡，则大多随儿女居住，所以他们居留的主要原因是 “家人习惯本地生活”和
“城市生活保障和条件好”。

返乡的原因也呈现出类似的世代差异。总的来看，返乡的主要原因分别是
“照顾老人／小孩”“个人就业”和 “年龄和身体原因”，这三个原因也 “分属”中

年、青年、老年三个群体。青年农民工群体返乡的主要原因是 “个人就业”，这与

其居留的原因相呼应；中年农民工群体返乡的主要原因是 “照顾老人／小孩”，同

时也要考虑在家乡能够保证收入，所以 “个人就业”的选项也比较重要；老年农

民工群体返乡的主要原因就是 “年龄和身体原因”，对于 “６０后”的低龄老人，

他们返乡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照顾家中的高龄老人或者隔代抚养留守在家

中的孙辈。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居留还是返乡，个人的发展和就业原因仍然占据相当比

例，尤其在青年群体中更加普遍。其中的原因既包括他们所处的生命阶段特点，也

包括随着社会变迁和观念变化，新世代的青年群体更加注重个人自身的发展。但也

有研究指出，外出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步入家庭后，也会塑造以家为中心的意义

世界，产生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① 这种表面上的个体化与深层次的家庭责

任共存，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家庭本位的持续性。

上述分析受限于数据，只能停留在意愿层面讨论。居留和返乡的决策在田野调

研的案例中得到普遍验证。按照受访人的年龄划分，受访家户大致分为三类。第一
类家庭是已经完成隔代抚育的第一代外出务工家庭，这在调研案例中更为常见，因

为他们已经返乡养老；第二类家庭正在为子女教育或婚姻做准备，或夫妻双方一直

在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挣钱，为子女筹备婚房或在家乡建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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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家庭则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刚步入婚姻或子女尚幼，或夫妻双方带子女在外
长期打工，或夫妻一方 （主要是妻子）在家照料子女，或孩子由其祖父母／外祖父母
隔代抚养，整个家庭的安排围绕子女而展开。

即便在同一类家庭，每个家庭的情况也有所差异，但家庭安排归根到底仍然体
现出以家庭为本位、由家庭生命周期所处的阶段所决定的特征。例如，对于第三类
家庭，云南弥渡的李林、杨海 （化名）夫妇都是 “９０后”，孩子刚出生不久，李林
的母亲５０岁出头。这个家庭的特殊安排是李林夫妇在家照料孩子、李林的母亲外出
打工，其原因在于李林夫妇的孩子是早产儿，身体不好，而母亲 “没读过书，不识
字，到医院以后她就搞不定，现在这个小孩病又多”，带孩子去医院并不方便，但出
去打工也能补贴一部分收入。

对于居留和返乡背后的家庭本位行动逻辑，我们选取另外一户为例加以说明。

作为 “８０后”的李明 （化名）出生于云南弥渡，现在出生地生活，以养牛、种田和
打零工为业，但在其４０余年的生命历程中有着多次流动经历 （见下图）。按照李明
的说法，他跨省外出两次，分别是为偿还由于父亲受骗赔钱的债务以及和妻子一起
前往江苏无锡打工养家；返乡也有两次，一次是在海南陷入传销被父亲叫回老家务
工，另一次是因父母年迈多病而从江苏返乡照料老小。在２０１４年回乡后，随着儿子
出生以及父母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李明的外出流动经历自此告一段落。尽管还会外
出做些零工，但 “零散的装修活，范围就在村或镇上，不会太远了。只要不出县，

也是要当天回来的，因为从县城到家也就是半个小时，这样能照顾家里”。能够照顾
到家里是李明暂时不再打算外出的主要原因。从李明的流动轨迹来看，结婚之前流
动的原因主要是外出求学和工作，而婚后的外出和返乡主要是家庭原因。

李明的家庭生命事件和流动轨迹的对应关系图

“稳定性流动”格局形成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在于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居留而不落
户，体现在农民工的购房和落户决策上。进城务工农民虽然表现出强烈居留意愿，
但并不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 “本地人”。据最新的监测调查报告，只有不到一半
的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 “本地人”。① 这也直接反映在购房和落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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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和选择上。

表５显示了农民工群体家庭购房类别的情况。总体来看，在买房的群体
（５４．３％）中，有一半的人 （２６．９２％）是在户籍所在县而非流入地购房。实际上，

在家乡所在地购房也包括了购房类别中的 “市内其他县流入地”，这些购房地点一般
都在邻近家乡的县城或乡镇。如果也算入这个类别，则在家乡附近买房的比例占购
房总体比例的６３％。这就是说，农民工群体所购住房有接近２／３是在家乡而非外
地。我们把这个比例列在表中的最后一行，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世代差异。表５最
突出的特点是 “６０后”和 “９０后”在家乡购房的比例最高。根据我们在田野调研中
的经验观察，农民工买房大多不是自己居住，而是为了儿女结婚。“６０后”在调查
时段正值儿女筹备结婚或已经结婚的人生阶段，在家乡的城镇买房是他们的主要选
择。“９０后”在调查时段正是准备结婚的年龄，他们中有４６％的人已经购房，很大
的可能是父母出钱以儿女名义购房，父母正是 “６０后”这一代人。所以两代人合起
来看，一代人为儿女买房结婚，一代人接受父母为自己买的房而结婚，表格中是两
代人、两个比例，实践中是同一件事、“同一套房”，因此我们可以推测 “６０后”农
民工在家乡城镇买房占比要远高于表格中所列比例。

表５　分出生世代乡城流动家庭购房类别比例 （单位：％）

１９６０年之前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年及之后 总体

购房类别

户籍所在县 ２６．８９　 ３０．６　 ２７．９１　 ２４．９９　 ２７．０７　 ２６．９２

市内其他县流入地 ９．８８　 ７．３　 ８．２９　 ７．８９　 ５．２７　 ７．４５

省内其他市流入地 １４．９９　 １１．９８　 １２．４８　 １３．１　 ８．１８　 １１．８４

省外流入地 １２．８５　 １１．０９　 １１．１６　 ９．９７　 ６．８１　 ９．８５

其他地方 １．５２　 １．６７　 １．８２　 ２．０２　 １．５８　 １．８２

未购房 ３９．９９　 ４２．１９　 ４２．６　 ４５．０９　 ５３．６６　 ４５．７

家乡购房占购房比重 ６１．２７　 ６５．５６　 ６３．０６　 ５９．８８　 ６９．７９　 ６３．３０

　　　注：部分家庭可能在多处购房，在此情况下未购房及所有购房类别的比例之和会高于１００％。

数据来源：２０１６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

农民工多在家乡城镇地区购房的事实也能够在其他调查数据中得到验证。根据
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２０１８年进城农民工购买商品房的比重为１７．４％。① 与 “流
动人口监测调查”的数据相对比，我们推测这个数据可能不包括农民在家乡购房的
情况。２０２０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全国总工会在１４个省４６个城市开展了
覆盖２．３４万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农民工购买商品房比例为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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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８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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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的年份和比例都相近，有助于证实我们的推测。① 从购买商品

房的情况看，农民工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购买的比例仅为４％，在省会城市购买的

比例较高，为２０．２％，在沿海外来人口密集城市购买的比例为１３．３％，在其他城市

购买的比例为２３．３％。根据对 “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农民工跨省流动

购买住房的比例远低于省内流动的购房比例，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年均低１０个百分点。②

结合这些数据，可以推断出农民工较少在遥远的务工地点买房，大多会在家乡附近

的城镇地区购买商品房。

从落户情况看，落户意愿与居留意愿形成强烈反差。根据２０１７年 “流动人口监

测调查”数据计算，在假设符合本地落户条件的前提下，愿意将户口迁入本地的乡

城流动人口比例仅为３４．６％，明确表示不愿意的比例高达３７．６６％。当前一些研究

认为农民工不愿落户的主要原因是不愿放弃农村户籍及其相关联的 “三权”，即农村

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及集体收益分配权。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

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 “三权”，是加强推动城乡融合的重要举措。

那么，农村户籍所附属的 “三权”是否真的构成农民落户的制度障碍？在现行

政策农民既可以进城落户又可以保留 “三权”的情况下，农民落户的意愿是否增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全国总工会２０２０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出的农民工落

户意愿比２０１７年全国监测数据更低，全部样本中只有１９．１％的农民工愿意落户城

镇。④ 在问及保留农村 “三权”后是否愿意落户时，明确回答愿意的农户为２２．８８％，

仅提高了３．７８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说不清楚”和 “可以考虑落户”的农户比例有

比较显著的增加。这说明，保留农村 “三权”并非农民工落户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当

继续追问保留 “三权”基础上愿意落户的条件时，农民工给出的主要回答是 “在城镇

工作比较稳定”（３９．４１％）和 “在城镇收入明显提高”（１６．６％），两者比例之和超过

一半，这说明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才是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最主要条件———农民工落户的

关键在于城市就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而不在于消除农村的所谓 “制度障碍”。

结合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外出，农民工群体形成了一种
“居留不落户、城乡两兼顾”的 “稳定性流动”格局。构建这种格局的因素，除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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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参见李智、欧阳慧：《推进农民工在城镇实现安居梦———基于全国１４省４６个城市的问
卷调查》，《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７期。
参见王伟：《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居住选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财经大学公
共经济与管理学院，２０２０年，第７７页。
参见刘同山、牛立腾：《农户分化、土地退出意愿与农民的选择偏好》，《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２０１４年第６期；徐美银：《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土地流转的互动关系研究》，
《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参见欧阳慧、李智：《新时期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与对策》，《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８期。



乡经济发展、土地制度、城市户籍制度等外，还包括农民本身的家庭观念和伦理，

这构成了理解他们行动的重要文化因素。接下来，我们尝试从 “家庭本位”的行动

伦理出发，认识这一格局形成的原因。

四、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

农民工群体在考虑城市落户时，工作和收入都是从全家整体而非个体的角度考

虑。比如，现在的工作和收入能否支撑子女的教育和婚育？能否支撑老人的安居和

养老？自己还能稳定工作多少年？会不会成为子女的拖累？这些问题足以引起每个

以家庭为本位的农民工的顾虑。由此可以初步理解居留和落户的悖论：居留在城市

是为了完成家庭的责任和使命，不愿落户也是为了家庭。

居留于城市的直接目的是工作和收入，而工作和收入则是为了子女教育和购房。

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更好，但是由于资源稀缺，在分配上存在身

份差别。许多城市设置报名门槛、总量门槛、指标分值门槛等，有些地区按照 “有

户有房、有户无房、有房无户、无房无户”的顺序进行分批次录取招生，① 本地和

外地人有显著的差别。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农民工群体的子女处于小学、中学阶

段时，他们往往还没有足够的积蓄在务工地点购房，大部分只能用收入支持子女在

家乡的学校上学。当子女成人、准备结婚时，虽然积攒了一定的积蓄，但又很难确

定在务工地还是在家乡为子女准备婚房。大部分农民工都是租住民房，反映出他们

在购房时的为难：务工地点房价普遍较高，积蓄加上借贷最多只能买面积不大的房

子，若作为子女的婚房，则自己将来只能返乡，况且子女也不一定在务工地点定居；

若只为自己买房，子女如何安顿？

由此可以理解大部分农民工在家乡城镇购房的决定。中国父母将子女婚育视为

自己的责任。即使在房价极高的一线城市，城市中的父母负担不起子女婚房的费用，

也会合双方全家之力支付房贷的首付款，帮助子女 “成家立业”。身为农民工的父

母，能力有限，只能尽务工所得，在家乡县城为子女准备婚房。一是因为支付能力

的限制；二是因为婚期逼近，不能一等再等；三是家乡仍有亲戚朋友和社会关系，

婚姻需要他们的见证。

子女结婚是每个家庭父母的最大责任，子女顺利婚育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父母使

命的完成。在传统社会，这意味着父母可以安享晚年，但在当代中国，子女婚育和

孙辈出生正是父母频繁往返流动的开始。在这个阶段，作为子女的年轻夫妻面对务

工和抚养自己儿女的双重压力。大量的家庭重新分工合作，一种最常见的安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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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欧阳慧、李智、李爱民：《进一步推动１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政策建议———
基于江苏、浙江的调研》，《中国发展观察》２０１９年第２３期。



是，父母一方或双方返乡隔代抚养孙辈，子女通常离开自己的子女而外出务工。这

是典型的家庭成员分离、“城乡两栖”的状态。① 在孙辈上学之前，农村或县城的房

子是隔代抚养的主要地点。

当孙辈进入学龄阶段，教育成为整个大家庭的主要问题。如果子女在务工地点

的工作和收入稳定，也能找到当地不错的学校，则孙辈随迁是一种选择，但由于各

种因素的制约，孙辈随子女到务工地点入学的情况多数集中在省内，跨省则比较少

见；最常见的安排是孙辈就读家乡的小学、中学。一般而言，父母身体、精神状况

不错的情况下可以接送、照看孙辈读小学，但是很难胜任中学的 “陪读”。流行于中

部地区的一种常见安排是子辈中的母亲回乡 “陪读”，“陪读”不只是要招呼好吃饭

和睡觉，更重要的是与手机和电视 “抢夺”孩子的时间。这个阶段的农民工家庭最
“四分五裂”：孩子和母亲住在读书的城镇或县城，父亲在外务工，祖父母或者在外，

或者在农村的老家，除了春节之外，现代技术提供的联系手段是维系家庭成员感情

联络的主要方式。

孙辈中学毕业、成人之后，祖辈一般年近古稀，无力再为家庭作出贡献，其去

向和归宿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出现民

工潮，若以彼时大部分农民工的年龄为２０—３０岁计算，则第一代农民工正处于

６５—７５岁，按照前述分析，他们正处于隔代抚养或者陪孙辈读书的生命阶段。也就

是说，未来十年内，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将步入老年。他们会去哪里？是留在务工

的城市，还是返回家乡？这不是只靠询问他们的居留意愿就可以回答的问题。

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站在农民工的角度，以 “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尝

试理解其未来的选择。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深深嵌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他们住在工厂的宿舍或租住廉价的民宅，吃苦耐劳、省吃俭用，将收入寄回老家，

供子女读书，为子女买房；在孙辈出生之后，他们在务工地和家乡间往返，隔代抚

养孙辈、陪孙辈读书。他们一生的积蓄主要用在子女的教育、婚育上，可以说用力
“托举”子女进城。这种 “托举”是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行动伦理，父辈 “托举”子

辈，在县城买房；而子辈 “托举”孙辈，进大城市买房。父辈的老宅在农村，子辈

的房产在县城，孙辈就有可能在更大的城市安家。比照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的分析，这种 “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则形成了一种为了家庭以及子孙的发

展全力以赴的奉献精神，是儒家伦理在每一名农民工身上的日常表现。这种以家为

本的奉献精神，不但使得中国经济具有顽强的韧性和竞争力，而且保持了中国社会

在大流动中的稳定格局，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行稳致远。

第一代农民工的主体不会在务工城市安居、落户和终老，是中国区别于西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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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特征。事实上，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其家庭的隔代抚养和
孙辈 “陪读”，已经以各种形式频繁地回到家乡的县城和城镇。如前文数据所显示，

外出 （本乡镇以外）的农民工总量在近十年来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态势，正是新增农

民工与返乡老年农民工两种力量消长的结果。第一代农民工在完成家庭使命后，只

能回乡终老，所以返乡的大潮即将到来。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

已经有很大不同，他们因为教育、随迁等方式更早地离开家乡，更好地融入了城市

生活，在城市里安家落户也会更为普遍，“稳定性流动”的局面随着农村的世代更替

也会发生变化。

至此，我们可以较为彻底地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即农民工主体为何在保留农

村 “三权”的前提下仍然选择居留而不落户，形成 “稳定性流动”的局面？一方面，

第一代农民工将乡村视为自己终老此生之地。他们一生勤奋却身无积蓄，“托举”后

辈的反作用力使他们只能回到农村的土地和老宅；第二代农民工处于即将到来的子

女婚育期，无力供养年迈的父母，他们也将农村的户籍看作父母甚至是自己未来的

退路。这是大部分农民工面对落户问题举棋不定的态度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认

为保留 “三权”就可以促使农民工落户的想法过于表面化。“三权”是个人的权利，

而户籍则是全家的，“三权”在自己去世之后无法留给无户籍的子孙。户籍好比是
“皮”，三权好比是 “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不仅塑造了当前 “稳定性流动”的格局，更为中国式城

乡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推进城乡融合应顺应 “稳定性流动”的客观规律，在承认

和尊重农民家庭选择的基础上，为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民家庭提供相应的制度支

撑和公共服务。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稳健地处理和调整城乡关系。中国有漫长

的 “大国小农”的传统文明和历史实践，小农是经济演进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

中国民本、仁政等政治传统的主要体现。中央政府连续多年以 “三农”为主题发布

一号文件，说明了城乡关系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之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 “城乡融合发展”，是在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性举措，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

从社会学角度看，推进城乡融合是中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进

程中，县域是关键的空间载体和实现路径。传统的大城市扩张模式在人口城镇化进

程中存在诸多局限，而纯粹的就地城镇化又缺乏足够的产业支撑和公共服务供给能

力。县域作为联结城乡的中间层，既具备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又

与农村保持着天然的地缘和血缘联系。农民在此既能获得城镇化的便利，又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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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在城乡融合中的体现就是 “以农民为本”，农民的主体就

是务农群体、本地农民工群体和外出农民工群体，三个群体在名义上分为三，在实
践上都是同一个 “家”的家庭成员，可以说大部分农村家庭都在生命周期中 “横跨”
这三个群体，农民随着其生命历程的展开不停转换着这三个群体的成员身份。城乡
融合的核心就是要 “安顿”好这些身份。“安顿”的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乡融合的县域是本地农民安居乐业的家园。本地农民主要是出于各种
限制不能外出务工的农民。他们普遍年龄较大、学历较低、收入较低，纯粹的务农
户较少，大部分以在本地兼业为主。在这个意义上，县域产业的发展应兼顾这些劳
动力的特征，劳动密集的传统产业和草根产业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另外，本地农
民是每个家庭中外出农民工的 “辅助”成员，承担着留守、隔代抚养、“陪读”、赡
养的家庭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县域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教育医疗、住房建设
和社会保障是他们完成家庭责任、安居乐业的基础。

其次，城乡融合的县域是外出农民工的驿站。外出农民工是在城市的居留中往
返，常住城市亦常回家乡。他们在重要节日、家庭和亲友大事时都会返乡，无形中
促进了城乡间的要素、资源乃至观念的交流及融合。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
如孩子上学、父母养老以及身体、年龄等会返乡创业，成为带动家乡发展的能人、
乡贤。在这个意义上，城乡融合的县域不仅有乡土的特征，更有远方的大城市文化
的扩展性影响，是 “城乡中国”的核心地带。

最后，城乡融合的县域是老年农民工的归宿。即将到来的农民工返乡大潮不是
返乡创业的大潮，而是第一代农民工老有所归、老有所终的返乡大潮。广大中西部
的农村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垂暮老人的居所是难以改变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
城乡融合的县域如何提供安顿、供养这些老人的条件，是中国城乡关系最为隐微和
关键的问题。村里的老人看似孤独，但实际上都是千家万户的长者，其子女因忙于
生计和更小的家庭成员而无暇奉养。所以县域城乡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主要
目标是让老人安度晚年。安顿好老人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孟子·离娄
上》中赞扬周文王最善于 “养老”，伯夷、太公都因此而归于文王。孟子曰：“二老
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农村
的老人，其子女大多在城市，虽然相隔遥远，但都是一家人。

中国人社会生命的根底在于家。从家庭本位出发，本文对 “稳定性流动”格局的
讨论也呈现出家庭作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命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和变迁。
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空间规划和制度安排，更是对中华文明中 “家国同构”传统的现
代呼应。理解这一文明基因，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理路与独特优势。

〔责任编辑：刘翔英　责任编审：李凌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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